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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暨共同科教師升等 研究成績 評分表 
114 年 5 月 19 日通識暨共同科教師評審委員會 113 學年度第 5 次會議修正通過 

114 年 6 月 10 日第 393 次校教評會核備 

項目 計分說明及內容（請申請人自填） 
審核分數 

（院級教評會填寫） 

A1 

研究或研

發成果外

審（至多

75分）  

 
專門著作 

外審成績等級 
每一審查意見分數 委員人數 

極優 12.50 分        位 

優 10.83 分        位 

佳 9.00 分        位 

普通 6.33 分        位 

尚可 4.17 分        位 

差 0 分        位 
 

升等類型 審查範圍及基準 

□學術研究  

□產學應用研究 
如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

附表一 

□教學實踐研究 
如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

附表二 

□作品及成就證明 
如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

附表三 

□體育成就 
如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

附表四 
 
 

 

A2 

計畫、獎

項及其他

學術成績

（至多 25

分，由申

請 人 自

填，並繳

交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一、A2a（至多 25 分）：國科會（原科技部）專題計畫【請註明
計畫編號及名稱，證明文件如附件   】： 

（一）每件國科會（原科技部）計畫 5 分。 

（二）共同主持人以每次（件）以 1.5 分計分。 

（三）協同主持人不計分。 

     （        件=       分） 

 

二、A2b（至多 25 分）：其他專題計畫，經研發處、教務處認定
並獲得補助之研究計畫【請註明計畫編號、名稱及委託單
位，證明文件如附件   】： 

（一）每件計畫 2 分。 

（二）共同主持人以每次（件）0.5 分計分。 

（三）協同主持人不計分。 

    （        件=       分） 

 

三、A2c（至多 25 分）：國科會（原科技部）傑出獎、教育部國
家產學大師獎（升等類型為產學應用研究者適用），1 次 20

分【證明文件如附件   】 

   （        次=       分） 

 

四、A2d（至多 25 分）：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請註明計畫
編號、名稱，證明文件如附件   】 

（一）每件計畫 5 分。 

（二）共同主持人以每次（件）1.5 分方式計分。 

（三）協同主持人不計分。 

（四）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獲教育部頒績優計畫者，計畫主持人再加 10

 



2 

分、共同主持人再加 3 分。 

（        件=       分） 

五、A2e（至多 25 分）：其他學術成就或特殊貢獻、獎項，A2a、
A2b、A2d 以外之大型計畫【請依序繳交證明文件，如附
件   】： 

（一）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他國內外公私立大專院校及學術團體

計畫案，主持人每件 1~5 分，共同主持人每件 0.5~2.5 分。

（        件=       分） 

（二）學術獎項：獲得國際性學術成就、獎項者，每次 8~10 分；獲得

全國性學術成就、獎項者，每次 6~8 分；獲得國際性、全國性

或其他同級獎項之入選或入圍或校級、地方性學術獎者，每次

3~5 分。（        次=       分） 

（三）非 A1 之譯注：經正式出版，具有特殊價值者，至多 10 分。

（       分） 

（四）非 A1 之藝文創作：經正式出版或展演，具有特殊價值者，至

多 10 分。（       分） 

（五）其他學術成就或特殊貢獻、獎項，由院級教評會審議後給分，

至多 10 分。（       分） 

 

小計：A2a+A2b+A2c+A2d+A2e=    分，至多以 25 分計  

A1+A2 合計=         分（研究成績總分最高為 100 分）  

 

申請人（簽名） 
中心、學位學程教評會主席

（簽章） 

通識暨共同科教評會主席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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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暨共同科教師升等 教學成績 評分表 
114 年 5 月 19 日通識暨共同科教師評審委員會 113 學年度第 5 次會議修正通過 

114 年 6 月 10 日第 393 次校教評會核備 

項目 計分說明及內容（請申請人自填） 
審核分數 

（院級教評會填寫 

一
、
授
課
時
數 

（一）申請人平均每年授課時數：    。（達「國立中正大學授課

時數核計要點」之平均基本授課時數給予 60 分，未達基本授

課時數不予計分。）【證明文件如附件   】 

 

（二）超出平均基本授課時數    小時。（       分） 

（平均教學意見調查達量表等第 70％以上每增 0.5 小時，增加 1 分） 

 

（三）指導研究生共    名，指導研究生超過 10 名 7 分；指導研究

生 10 名以下（含）5 分。（       分） 

 

小計：   分      

二
、
教
學
評
分 

（一）每學期教學意見調查總平均結果達量表等第 70％以上，增加

2 分，達量表等第 75％以上者，增加 4 分，至多 12 分。 

（       分）【證明文件如附件   】 

 

（二）其他教學評分：由院級教評會審議後給分，至多 8 分。

（       分）【證明文件如附件   】 
 

小計：   分（最高 20 分）  

三
、
特
殊
優
良
事
蹟 

（一）傑出教育獎項：【證明文件如附件   】 

1. 獲全國傑出教育相關獎項（如：師鐸獎、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等）

（1 次加 10 分）（        次=       分） 

2. 獲本校教師優良教學獎、本校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年度最高票者（1 次

加 7 分）（        次=       分） 

 

（二）執行教育部教學改進計畫中教材編纂評鑑：佳作加 1 分、優

等加 2 分、特優加 3 分。【證明文件如附件   】 

佳作___次、優等____次、特優____次，共      分 

 

（三）符合「國立中正大學補助教師全英語授課實施要點」規定之

全英語教學課程者，每門每學期得加 1 分，最高 6 分。由各中心、

學位學程審核認證。（        門=       分）【證明文件如附件   】 

 

（四）製作課程教材，每門每學期得加 1 分，最高 10 分。由各中心、

學位學程審核認證。（        門=       分）【證明文件如附件   】 
 

（五）通過教育部磨課師（MOOCs）課程錄製者，每門得加 10 分。

由各中心、學位學程審核認證。（        門=       分）【證明文

件如附件   】 

 

（六）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並公布於教育部遠距教學交流暨

認證網之教材或課程，每門得加 5 分。由各中心、學位學程審核認

證。（        門=       分）【證明文件如附件   】 

 

（七）參加校內外辦理之教師社群、教師教學分享座談、演講或研

習會等，每次得加 1 分，最高採計 3 分。由各中心、學位學程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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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        次=       分）【證明文件如附件   】 

（八）其他特殊優良事蹟，由院級教評會審議後給分。 

【證明文件如附件   】 

 

小計：   分（最高 30 分）  

一+二+三合計=         分（教學成績總分最高為 100 分）  

 

申請人（簽名） 
中心、學位學程教評會主席

（簽章） 

通識暨共同科教評會主席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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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暨共同科教師升等 服務及輔導 成績評分表 
114 年 5 月 19 日通識暨共同科教師評審委員會 113 學年度第 5 次會議修正通過 

114 年 6 月 10 日第 393 次校教評會核備 

項目 計分說明及內容（請申請人自填） 
審核分數 

（院級教評會填寫） 

一
、
統
一
訂
定 

【證明文件如附件   】 
擔任學校行政主管、一級主管（含系所、中心、學位學程主管）每學期加 2分，
二級主管每學期加 1分，最多加 10分。 
（一）一級主管       學期=       分 
（二）二級主管       學期=       分 

 

二
、
自
行
訂
定 

（一）各中心、學位學程內服務及輔導：【證明文件如附件   】 

1.擔任各中心、學位學程各委員會委員（代表）：每學期每次加 3 分。

（        次=       分） 

2.擔任各類輔導老師職務者（紫荊書院導師、學生導師、職涯導師、實習課程指

導老師、宿舍導師、社團指導老師、其他輔導工作經中心、學位學程教評會認

定核可者）：每學期每次加 3 分。 

（        次=       分） 

3.指導學生參與各項競賽活動績效卓著者：每次加 3分。 

（        次=       分） 

4.協助中心、學位學程行政業務：最多 5 分。 

（        次=       分） 

5.其他貢獻（由院級教評會審議給分）。 

 

小計：   分（最高 50 分）  

（二）校內服務及輔導：【證明文件如附件   】 
1.辦理校內大型學術研討會或活動：每次加 10 分。 

（        次=       分） 

2.擔任本校校級、院級各委員會委員（代表）：每年每次加 3 分。 

（        次=       分） 

3.當選本校優良導師：每次加 10 分。 

（        次=       分） 

4.參與招生事項（含宣導、命題、口試、監考等）：每次加 3 分。 

（        次=       分） 

5.協助校級、院級行政業務：最多 5 分。 

（        次=       分） 

6.其他貢獻（由院級教評會審議給分）。 

 

小計：   分（最高 30 分）  
（三）校外（含國外）服務及輔導：【證明文件如附件   】 
1.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主辦每年每次加 20 分、協辦每年每次加 10 分。 

（        次=       分） 

2.辦理國內學術研討會：主辦每年每次加 10 分、協辦每年每次加 5 分。 

（        次=       分） 

3.辦理校際學術活動：主辦每年每次加 5 分、協辦每年每次加 3 分。 

（        次=       分） 

4.擔任期刊編輯委員：每年每次加 5 分。 

（        次=       分） 

5.擔任專業學會之理監事：每年每次加 3 分。 

（        次=       分） 

6.擔任校外口試委員：每次加 3 分。 

（        次=       分） 

7.研究、講學及專業服務（含專業諮商服務、政府機構顧問或委員、演講、
專業期刊審稿）：每次加 3 分，最多 20 分。 

8.承辦政府機關、社區或各級組織幹部訓練或工作會議之負責人：每次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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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次=       分） 

9.其他貢獻（由院級教評會審議給分）。 

小計：   分（最高 20 分）  

一+二合計=         分（服務及輔導成績總分最高為 100 分）  

中心、學位學程教評會評審結果（滿分為 100 分，占 70%得分）  

院級教評會評審結果（滿分為 100 分，占 20%得分）  

校教評會評審結果（滿分為 100 分，占 10%得分，並授權院級教評會核評，校級
教評會並得就其核評分數於比例範圍內予以評定成績） 

 

 

申請人（簽名） 
中心、學位學程教評會主席

（簽章） 

通識暨共同科教評會主席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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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暨共同科教師升等評分表之成績總表 

114 年 5 月 19 日通識暨共同科教師評審委員會 113 學年度第 5 次會議修正通過 
114 年 6 月 10 日第 393 次校教評會核備 

單位：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      擬升等職級：_____________ 

項目 評分內容（由申請人自填） 
審核分數 

（院級教評會填寫） 

研究成績

（A） 

A1 研究或研發成果外審（至多 75 分）：  

極優（12.50 分）_______位； 普通（6.33 分）________位 

優  （10.83 分）_______位； 尚可（4.17 分）________位 

佳  （9.00 分）_______位； 差  （0 分）  ________位 

A2 計畫、獎項及其他學術成績（至多 25 分）： 

細項 說明 分數 

A2a 國科會（原科技部）專題計畫（至多 25 分）  

A2b 
其他專題計畫經由研發處、教務處認定並獲得補助之
研究計畫（至多 25 分） 

 

A2c 
國科會（原科技部）傑出獎、教育部國家產學大師獎
（升等類型為產學應用研究者適用）（至多 25 分） 

 

A2d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至多 25 分）  

A2e 其他學術成就或特殊貢獻、獎項（至多 25 分）  

A2 小計  
。 

 

小計（研究成績合計總分最高為 100 分） 

各類別占總成績百分比如下所列： 

□學術研究、□產學應用研究、□作品及成就證明、□體育成就：占 60%； 

□教學實踐研究：占 50% 

原始分數  

加權分數  

教學成績

（B） 

一、授課時數   

二、教學評分（最高 20 分）  

三、特殊優良事蹟（最高 30 分）  

小計（教學成績合計總分最高為 100 分） 

各類別占總成績百分比如下所列： 

□學術研究、產學應用研究、作品及成就證明、體育成就：占 25%； 

□教學實踐研究：占 35% 

原始分數  

加權分數  

服務及 

輔導成績 

（C） 

中心、學位學程教評會占 70%，由中心、學位學程教評會評定 
  

院級教評會占 20%，由院級教評會評定 
 

校教評會占 10%，由校教評會評定（授權院級教評會核評，校級教評會並得
就其核評分數於比例範圍內予以評定成績） 

 

小計（服務及輔導成績合計總分最高為 100 分，占 15%） 

原始分數  

加權分數  

加權後總成績  

申請人（簽名） 中心、學位學程 
教評會主席（簽章） 

通識暨共同科教評會 
（院級教評會）主席 

（簽章） 

校教評會主席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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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暨共同科研究人員升等評分表 
114 年 5 月 19 日通識暨共同科教師評審委員會 113 學年度第 5 次會議修正通過 

114 年 6 月 10 日第 393 次校教評會核備 

單位：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      擬升等職級：_____________ 

計分項目 計分說明（請申請人自填） 
審核分數 

（院級教評會填寫） 

A.研究成績 

(A=A1+A2

、以 100 

分為滿分) 

A1. 研究或研發

成果外審 

(至多 75 分) 

專門著作送外審成績等級 每一審查意見分數 委員人數  

極優 12.50 分  

優 10.83 分  

佳 9.00 分  

普通 6.33 分  

尚可 4.17 分  

差 0.00 分  

A1小計  

A2.計畫、獎項及其

他 學 術 成 績

(A2=A2a+A2b+A

2c+A2d+A2e，至

多 25 分) 

A2a(至多 25 分)國科會（

原科技部）專題計畫 

【證明文件如附件   】 

1. 每件國科會（原科技部）計

畫 5 分 

（_______件=_______分） 

2. 共同主持人以每次（件）

1.5 分方式計分 

（_______件=_______分） 

3. 協同主持人不計分 

 

A2b(至多 25 分)其他專

題計畫：經由研發處、教

務處認定並獲得補助之研

究計畫 

【證明文件如附件   】 

1. 每件計畫 2 分 

（_______件=_______分） 

2. 共同主持人以每次（件）0.5 分

方式計分 

（_______件=_______分） 

3. 協同主持人不計分 

 

A2c（至多25分）：國科

會（原科技部）傑出獎 

【證明文件如附件   】 

1 次 20 分 

（_______件=_______分） 

 

A2d（至多 25 分）：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1. 【證明文件如附件   】 

1. 每件計畫 5 分 

（_______件=_______分） 

2. 共同主持人以每次（件）

1.5 分方式計分 

（_______件=_______分） 

3. 協同主持人不計分 

4.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獲教育部頒績

優計畫者，計畫主持人再加10分

、共同主持人再加3分。 

（_______件=_______分） 

 

A2e（至多 25 分）： 

5. 其他學術成就或特殊貢獻

、獎項，A2a、A2b、A2d 

以外之大型計畫 

6. 【證明文件如附件   】 

1.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他國內

外公私立大專院校及學術團體計

畫案，主持人每件1~5分，共同

主持人每件0.5~2.5分。 

（_______件=_______分） 

2. 學術獎項：獲得國際性學術成就

、獎項者，每次8~10分；獲得全

國性學術成就、獎項者，每次

6~8分；獲得國際性、全國性或

其他同級獎項之入選或入圍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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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項目 計分說明（請申請人自填） 
審核分數 

（院級教評會填寫） 

級、地方性學術獎者，每次3~5

分。 

（_______次=_______分） 

3. 非A1之譯注：經正式出版，具有

特殊價值者，至多10分。 

（       分） 

4. 非A1之藝文創作：經正式出版或

展演，具有特殊價值者，至多10

分。 

（       分） 

5. 其他學術成就或特殊貢獻、獎項

，由院級教評會審議後給分，至

多10分。 

（       分） 

A2小計  

A.研究成績合計（總分最高 100 分）  

B.服務及輔

導成績(以 

100 分為滿

分) 

一、統一訂定 

【證明文件如附件   】 

擔任學校行政主管、一級主管（含系所、中心、學位學程主管

）每學期加2分，二級主管每學期加1分，最多加10分。 

一級主管_______學期=_______分 

二級主管_______學期=_______分 

 

二、自行訂定 （一）各中心、學位學程內服務及輔導： 

【證明文件如附件   】 

1. 擔任各中心、學位學程各委員會委員（代表）之次數：每學期每

次加3分。（_______次=_______分） 

2. 擔任各類輔導老師職務者（紫荊書院導師、學生導師、職涯導師

、實習課程指導老師、宿舍導師、社團指導老師、其他輔導工作

經中心、學位學程教評會認定核可者）：每學期每次加3分。 

（_______次=_______分） 

3. 指導學生參與各項競賽活動績效卓著者：每次加3分。 

（_______次=_______分） 

4. 協助中心、學位學程行政業務：最多5分  

（_______分） 

5. 其他貢獻（由院級教評會審議給分）。 

（_______分） 

 

小計：   分（最高 50 分）  

（二）校內服務及輔導：【證明文件如附件   】 

1. 辦理校內大型學術研討會或活動：每次加10分。 

（_______次=_______分） 

2. 擔任本校校級、院級各委員會委員（代表）：每年每次加3分。 

（_______次=_______分） 

3. 配合開設課程：每學期每門加5分。 

（_______門=_______分） 

4. 當選本校優良導師：每次加10分。 

（_______次=_______分） 

5. 參與招生事項（含宣導、命題、口試、監考等）：每次加3分。 

（_______次=_______分） 

6. 協助校級、院級行政業務：最多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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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項目 計分說明（請申請人自填） 
審核分數 

（院級教評會填寫） 

（_______次=_______分） 

7. 其他貢獻（由院級教評會審議給分）。 

（_______分） 

小計：   分（最高 30 分）  

（三）校外（含國外）服務及輔導： 
【證明文件如附件   】 

1. 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主辦每年每次加20分、協辦每年每次加10

分。（_______次=_______分） 

2. 辦理國內學術研討會：主辦每年每次加10分、協辦每年每次加5分

。（_______次=_______分） 

3. 辦理校際學術活動：主辦每年每次加5分、協辦每年每次加3分。

（_______次=_______分） 

4. 擔任期刊編輯委員：每年每次加5分。 

（_______次=_______分） 

5. 擔任專業學會之理監事：每年每次加3分。 

（_______次=_______分） 

6. 擔任校外口試委員：每次加3分。 

（_______次=_______分） 

7. 研究、講學及專業服務（含專業諮商服務、政府機構

顧問或委員、演講、專業期刊審稿）：每次加3分，

最多20分。（_______次=_______分） 

8. 承辦政府機關、社區或各級組織幹部訓練或工作會議

之負責人：每次加3分。（_______次=_______分） 

9. 其他貢獻（由院級教評會審議給分）。 

（______分） 

 

小計：   分（最高 20 分）  

中心教評會評審結果（滿分為 100 分，占 70%得分） 
 

院級教評會評審結果（滿分為 100 分，占 20%得分） 
 

校教評會評審結果（滿分為 100 分，占 10%得分，並授權院級教評會核
評，校級教評會並得就其核評分數於比例範圍內予以評定成績） 

 

B.服務及輔導成績合計（總分最高 100 分） 
 

總成績 
一、研究成績：占總成績70% 

二、服務及輔導成績：占總成績 30% 

 

申請人（簽名） 中心教評會主席 

（簽章） 

通識暨共同科教評會

（院級教評會）主席 

（簽章） 

校教評會主席 

（簽章） 

 


